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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日常关联交易合同的公告 

 

 

 

一、 关联交易概述 

(一) 本次交易基本情况 

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苏州铭

恒金属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铭恒金属”）于 2019年 9月 27 日与苏州铭德

铝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铭德铝业”）签署《 工厂厂房租赁合同》，铭恒金

属拟向铭德铝业租赁其位于苏州市相城区黄埭镇春申路 1000 号的厂房及办公场

所，租赁期限自 2019 年 11 月 1 日起至 2020 年 12 月 31日止，租金（含物业费、

维修基金）合计为 444.02 万元（含税价）。 

(二) 关联关系 

交易对方铭德铝业为公司控股股东罗普斯金控股有限公司全资持有的孙公

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上述交易构

成关联交易。 

(三) 本次交易审批程序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 2019年 9 月 27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

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 关联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一) 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苏州铭德铝业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外国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 苏州市相城区黄埭镇太东路 2779 号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

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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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 45,733.8003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5076696233818 

经营范围 生产、销售、安装：铝合金花格网、装饰材料、铝合金异型材、防

盗门窗、新型气密门窗、金属门窗，销售：橡胶密封条、毛刷条及

配件、五金件等门窗配件及附件。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

出口业务等。 

主要股东 苏州特罗普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实际控制人 吴明福 

铭德铝业主要财务数据为：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总资产

44,470.9 万元，净资产 41,110.72 万元。2018 年度经审计的销售总收入

21,292.44 万元，净利润-3,151.66 万元。 

三、 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交易双方 

出租方（以下简称甲方）：苏州铭德铝业有限公司 

承租方（以下简称乙方）：苏州铭恒金属科技有限公司 

2、租赁资产及价格情况 

甲方出租给乙方的工厂厂房登记地址为苏州市相城区黄埭镇潘阳工业园春

申路 1000 号 ,厂房建筑面积 17337.25 平方米，房屋主要类别为办公楼、专用

厂房、单层厂房、单层辅房等，除双方另有约定外，乙方不得任意改变房屋用途。 

租赁期限自 2019 年 11 月 1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 

以上月租金（含物业费、维修基金）合计 370,013 元，合同总价 4,440,156

元。如果实际租赁期间有新增租赁面积的，租赁单价以上述价格为准，面积按照

实际承租面积计算。 

乙方应于合同生效之日向甲方支付首月租金、物业费、维修基金。后续按

月收取，甲方当月开具发票，乙方当月付清，每月的 1日至 10日为付款期。 

3、其他 

各方承担各自的与本合同有关的税费。在履行本合同时发生或与本合同有

关的一切争议，双方首先应友好协商。如协商不成，双方均可提交厂房所在地法

院裁决。 

四、 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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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租赁费标准参照房屋所在地周边房屋租赁价格。 

五、 交易目的及对公司影响 

根据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议相关决议，为改善公司资产结构，

提升公司整体利润水平，子公司铭恒金属将其土地使用权及厂房等地上附着物出

售给铭德铝业，该事项将在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铭恒金属现向铭德租赁厂房系生产办公需要，本次交易的价格以公开、公

正的市场价格为准，定价公平合理，未损害非关联股东的利益，未影响公司经营

的独立性。 

六、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一) 事前认可 

公司子公司向关联方苏州铭德铝业有限公司租赁厂房及其他资产为日常经

营发展所需，定价公允，不会出现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独立性造成

影响，也不会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造成较大影响。因此，我们同意将

该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 

(二) 独立意见 

本次审议的全资子公司签订日常关联交易合同系子公司日常经营所需，对公

司未来经营业绩不会构成较大影响，公司的关联交易依据公平、合理的定价政策，

参照市场价格确定关联交易价格，不会损害公司和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在董事会表决过程中，关联董事依法回避表决，其它董事经审议通过了该

项议案，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 年 9 月 27日 


